中山市“无废城市细胞”建设鼓励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加强中山市“无废城市”建设，鼓励各类“无废城市细胞”积极创建，促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提高绿色生产和生活水平，根据《中山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中山市“无废城市细胞”建设鼓励工作的组织实施，鼓励对象为中山市内完成建设工作并通过考核验收的“无废城市细胞”，具体包括“无废园区”、“无废工厂”、“无废酒店”、“无废餐馆”、“无废商场”、“无废公园”、“无废学校”等。
第三条 申报条件

（一）开展“无废城市细胞”建设与验收申报的单位，须具备以下条件：
1.申报单位依法设立，证照齐全，存续期满一年，且工商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本市范围内（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近6个月内任意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文件，如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提供近6个月内任意1个月的财务报表或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3.无不良信用记录（不良信用记录主要包括信贷、债券等逾期，担保的企业、个人违约等，提供截止申请当天“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信用信息查询结果）；
4.近三年内或成立以来未发生重大安全、环境、质量事故或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行为，未受到安全、环境、质量主管部门处罚。
（二）进行申报的工厂、园区内的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或处置、披露符合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相关标准要求，按规定办理相关许可证。近3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未被列为环保警示企业或信用不良企业、未出现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评估抽查不达标情况。
第四条 鼓励原则

遵循“无废城市细胞”建设主体自主自愿、择优确定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年评选出一批“无废城市细胞”建设成效显著的园区、工厂、酒店、餐馆、商场、公园和学校，对其进行公开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鼓励方式

（一）对完成建设并通过考核验收的“无废城市细胞”分别授予“中山市无废园区”、“中山市无废工厂”、“中山市无废酒店”、“中山市无废餐馆”、“中山市无废商场”、“中山市无废公园”、“中山市无废学校”等称号并授牌。市无废办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微信公众平台等媒体进行宣传报道、通报表扬。
（二）对完成建设并通过考核验收的“无废城市细胞”给予奖补，具体奖补方案由市生态环境局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与市财政局商定。
（三）鼓励金融机构为“无废城市细胞”建设单位在通过考核验收后三年内提供便捷、优惠的担保服务和信贷支持。
（四）通过考核验收的“无废工厂”，纳入下一年度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监督执法正面清单。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六条 组织实施单位

中山市“无废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无废办”）负责全市“无废城市细胞”建设与申报工作的统筹和指导，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城管和执法局、市教育体育局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组织实施，各镇街按照职能分工配合落实，“无废城市细胞”建设单位负责具体的建设和申报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无废园区”、“无废工厂”的建设与申报工作；市商务局负责组织“无废酒店”、“无废餐馆”、“无废商场”建设与申报工作；市城管和执法局负责组织“无废公园”建设与申报工作；市教育体育局负责组织“无废学校”建设与申报工作。
第七条 组织实施流程

（一）市生态环境局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于每年一季度印发中山市“无废城市细胞”建设与申报通知。
（二）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可在通知规定时间内向相应的职能部门提出申请，各职能部门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的“无废城市细胞”建设方案进行审核。
（三）审核通过的单位，根据“无废城市细胞”建设方案完成建设后，向相应的职能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由各职能部门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的“无废城市细胞”建设成果开展验收。各职能部门每年12月底前汇总当年“无废城市细胞”建设及验收名单至市无废办。
（四）通过验收的“无废城市细胞”建设单位名单、星级、鼓励方式和标准等信息在官网公示五个工作日，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五）按照公示结果，市无废办向“无废城市细胞”建设单位授予相应称号并授牌，市无废办向“无废城市细胞”建设单位发放奖补资金，市金融局协调金融机构为“无废城市细胞”建设单位的绿色信贷提供支持，市生态环境局将相关企业纳入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监督执法正面清单。

第八条 申报材料要求

（一）中山市“无废城市细胞”建设申请材料包括：

1.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企业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无废城市细胞”建设申请表；
3.“无废城市细胞”建设方案。

（二）中山市“无废城市细胞”验收申请材料包括：

1.“无废城市细胞”建设总结报告；
2.“无废城市细胞”评价指标体系自评表；
3.工厂或园区如有相应设备、设施投资的，应提供固体废物减量化和自行利用处置设施设备以及其他相关设施设备购置安装或建设的佐证材料，并提供“无废工厂”或“无废园区”建设总投资及相应的票据资料。

第三章 附则
第九条 附则

本细则由市无废办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



